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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 (A21000000I_1150123501_doc2_Attach1.PDF、

A21000000I_1150123501_doc2_Attach2.pdf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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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銓敘部函送該部115年5月27日部退三字第11559659241號

令，有關公務人員依法令辦理育孫留職停薪之年資，得依

法選擇繳付退撫基金或儲金費用，併計為公務人員退休、

資遣或撫卹年資，及相關執行事項一案，請查照並配合辦

理。

說明：依據銓敘部115年5月27日部退三字第11559659242號函辦

理，並檢附原函及附件影本各1份

正本：本部所屬三級機關(構)、本部所屬四級機構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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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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